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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2013年4月12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
次會議的通知，會議於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在本公司辦公樓五樓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到董
事8人，實到5人，獨立董事竇林平、董事葉再有、Michel Jean-paul Henri（明鵬博）因出差
請假，分別委託獨立董事劉振平、董事鍾信才、吳勝波代為投票。公司監事會主席焦志剛、董事
會秘書周向峰、財務部經理汪淑瓊、副總經理解慶列席了本次會議。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由鍾信才董事長主持，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審議通過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全文）》相關章

節。
2、審議通過2012年度報告及其摘要（中、英文）。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刊登在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3、審議通過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告經廣東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中國註冊會計師審計，出具了標準無保

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4、審議通過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公司2012年度母公司實現淨利潤389,572,417.40元，在提取10％的法定盈餘公積金38,957,

241.74元後，本年度可供股東分配的利潤為689,979,097.12元（含上年未分配利潤339,363,921.46
元）。

公司董事會擬按2012年末總股本978,563,745股計，向A、B股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
人民幣3.10元（含稅，B股紅利折成港幣支付），實發紅利總金額303,354,760.95元，剩餘
386,624,336.17元結轉下年度。

向境外B股股東派發的現金紅利，將按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的中國銀行公布的
人民幣兌港幣的中間價兌換成港幣支付。

此分配預案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才能實施。
按有關繳納所得稅的政策規定，凡符合繳稅條件的單位或個人均需繳納所得稅。
5、審議通過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廣東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是廣東地區知名財務審計中介機構，多年來一直被聘請為本公司

年度財務審計機構。因此，公司擬續聘其為公司2013年度財務審計機構（至2013年度股東大會召
開日止）。

6、審議通過關於提名和選舉第七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第六屆董事會從2010年6月至2013年5月底任期三年已滿，需要進行換屆選舉。
現提名潘杰、劉醒明、吳勝波、Werner Jurgen Dietrich Hoffmann（維安納．霍夫曼）、葉再

有、楊建虎、劉振平（獨立董事）、竇林平（獨立董事）、薛義忠（獨立董事）為第七屆董事會
董事候選人。

獨立董事候選人需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無異議後方可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本次董事選舉採用累計投票制。
九名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附件一）。
7、審議通過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為了規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根據廣東證監局《關於進一步提高轄區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導意見》（廣東證監〔2012〕206號）的要求，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對公
司章程進行了部分修改，詳細內容請見附件二《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案》。

8、審議通過關於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為進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根據廣東證監局《關於進一步提高轄區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

導意見》（廣東證監〔2012〕206號）的要求，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對董事會議事規則進行了
部分修改，詳細內容請見附件三《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9、審議通過關於修改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為了規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根據廣東證監局《關於進一步提高轄區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導意見》（廣東證監〔2012〕206號）的要求，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對
《獨立董事工作制度》進行修改，在原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後各增加一條。經過上述內容增
加後，原有的條款將依次順延作相應調整。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獨立董事工作制度》。
10、審議通過關於修改審計委員會實施細則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審議委員會實施細則第七條： 「審計委員會下設審計工作組，負責日常工作聯絡和

會議組織等工作，工作組設在公司董事會辦公室內。」修改為： 「審計委員會下設審計部，負責
日常工作。」

（2）、審計委員會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一款： 「董事會辦公室負責做好審計委員會決策的前
期準備工作，提供公司有關方面的書面資料」修改為： 「董事會秘書辦公室與審計部負責做好審
計委員會決策的前期準備工作，提供公司有關方面的書面資料。」

（3）、審計委員會實施細則第十一條第一款： 「審計委員會會議，對審計工作組提供的書
面材料進行評議，作出相應的建議，並將下列相關書面材料呈報董事會討論」修改為： 「審計委
員會會議對提供的書面材料進行評議，作出相應的建議，並將下列相關書面材料呈報董事會討
論。」

（4）、審計委員會實施細則第十五條： 「審計工作組成員可列席審計委員會會議，必要時
亦可邀請公司董事、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修改為： 「董事會秘書辦公室及審計
部成員可列席審計委員會會議，必要時亦可邀請公司董事、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
議。」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審計委員會實施細則》。
11、審議通過關於修改提名委員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提名委員會議事規則第三條： 「提名委員會成員由五名董事組成，獨立董事佔多數。」修改

為： 「提名委員會成員由三至五名董事組成，獨立董事佔多數。」
12、審議通過關於修改戰略委員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戰略委員會議事規則第三條： 「戰略委員會成員由五名董事組成，其中應至少包括一名獨立

董事。」修改為： 「戰略委員會成員由三至五名董事組成，其中應至少包括一名獨立董事。」
13、審議通過關於修改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議事規則第四條：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由五名董事組成，獨立

董事佔多數。」修改為：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由三至五名董事組成，獨立董事佔多數。」
（2）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議事規則第八條第（三）項 「審查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履行

職責情況並對其進行年度績效考評」修改為： 「審查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履行職責情況，
對其進行年度績效考評，並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違規和不盡職行為提出引咎辭職和提請罷免等
建議」。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議事規則》。
14、審議通過關於修改總經理工作細則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為了更好地體現總經理的責任和權利相統一，保障總經理高效、協調、規範地行使職權，結

合公司實際情況，對總經理工作細則相關條款進行修改。
原總經理工作細則第十四條第二款： 「總經理享有行使人民幣500萬元以下（含500萬元）公

司資金運用、資產運用和簽訂合同的權限，超過上述權限的，必須以書面形式報告董事長，由董
事長批准行使，超過董事長權限的，由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批准」修改為： 「總經理享有行使單筆
人民幣2000萬元以下（含2000萬元）公司資金運用、資產運用和簽訂合同的權限，超過上述權限
的，必須以書面形式報告董事會，由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批准」。

15、審議通過關於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議案。
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關聯董事吳勝波、Michel Jean-Paul Henri（明鵬博先生）依法迴避了表決。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關於2013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16、審議通過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全

文。
17、審議通過關於投資設立佛山照明燈光器材有限公司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發布的《關於投資設立佛山照明燈光器材有限

公司的公告》。
18、審議通過2013年一季度報告。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9、審議通過關於召開2012年度股東大會通知的議案。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決定於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8：30召開公司2012年度股東大會。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召開2012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以上第1、2、3、4、5、6、7、8、9、15項議案需經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4月24日

附件一：董事候選人簡歷
潘杰：男，上海市人，1971年出生，擁有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電光源專業學士學位，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光學、光電子學碩士學位，復旦大學管理
學院/B1-挪威管理學院碩士學位。2001年3月至2009年6月，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消費和工業產
品集團工作，任亞洲照明業務總經理；2009年7月至2011年3月，在美國凌驥電子有限公司工作，
任亞太地區CEO；2011年4月至2012年6月，在美國通用電氣能源電子部門工作，任能源電子亞
太地區負責人；2012年7月至今，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發電及水處理集團工作，任GE-水處理集
團大中華區CEO。截至目前，潘杰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與公司其他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
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劉醒明：男，廣東新會人，1962年出生，大學文化，工程師。1983年進入本公司工作，1997
年至2005年任公司副總經理；2005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公司總經理；2008年12月任公司副總經
理；2011年4月兼任公司副董事長；2012年4月至今，任公司總經理兼副董事長；1995後當選本公
司董事。截至目前，劉醒明先生持有 「佛山照明」股份351,280股，未持有 「粵照明B」股份，與
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2013
年3月受過廣東證監局警告並罰款3萬元的處分，除此之外，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
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吳勝波：男，美國國籍，1966年5月出生，擁有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學士學位，美國內布拉
斯加林肯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以及美國凱樂管理研究學院信息管理系統碩士學位。1993年8月
至2008年12月，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工作，歷任能源集團優化與控制部中國區總經理兼
任新華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總裁及首席執行官、控制解決方案部亞太區運營總經理等職務；2009年
1月至2012年4月在美國霍尼韋爾公司工作，任霍尼韋爾過程控制部大中華區總經理；2012年4月
進入歐司朗集團公司工作，任歐司朗亞太區總裁；2012年4月當選本公司董事。截至目前，吳勝
波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除了與公司第一大股東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構
成關聯關係之外，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
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Werner Jurgen Dietrich Hoffmann（維安納．霍夫曼先生）：男，德國國籍，1969年6月出
生，本科學歷。2006年7月起加入歐司朗亞太有限公司，曾任亞太區商務部E&C財政總監兼任廣
州市中德電控有限公司首席財務總監；2008年4月起任亞太區銷售部財政總監，亞太區財政總
監，亞太區商務部LUM & LS財政總監；2009年4月起任亞太區商務部財政總監；2012年10月至
今為亞太區財務總監。截至目前，維安納．霍夫曼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
份，除了與公司第一大股東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構成關聯關係之外，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
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
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葉再有：男，廣東南海人，1956年出生，初中文化，本公司第一屆至第六屆董事。現任南海
市務莊環球陶瓷廠董事長，本公司發起人股東。截至目前，葉再有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

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楊建虎：男，上海市人，1977年出生，山東輕工學院無機非金屬材料學士，中國地質大學礦

物晶體材料科學碩士，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光電子材料科學博士。2004年7月至2009年4月，在
通用電氣（中國）有限公司工作，任高級項目經理；2009年5月至今，在杭州時代照明電器有限
公司工作，任技術總監。截至目前，楊建虎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除了
與公司第二大股東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構成關聯關係之外，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人員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
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劉振平（獨立董事）：男，遼寧瀋陽人，1948年出生，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學歷，高級會計
師。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在瀋陽市於洪區郎家大隊任知青；1971年9月至1983年11月在瀋陽燈
泡廠財會科任會計、主管會計、財會科負責人；1983年11月至1992年9月在瀋陽燈泡廠任副廠長
（總會計師）；1992年9月至1998年1月在瀋陽燈泡廠任廠長兼黨委書記；1998年1月至2004年7月
在瀋陽東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任總經理兼黨委書記、董事長；2004年7月至今在遼寧慧澤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任總經理、合夥人；2011年8月至今在瀋陽中洲盛華財務管理有限公司任總經
理。1992年起擔任中國照明電器協會副理事長、電光源專業委員會主任；1992年至2007年瀋陽市
鐵西區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政法工作委員會委員。2010年6月當選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獨立董
事。截至目前，劉振平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
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竇林平（獨立董事）：男，北京市人，1959年出生，大學畢業。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就讀
於北京工業大學 「金屬材料及熱處理」專業；1982年7月至1985年3月在北京燈具廠工作，1984年
初擔任設計科副科長；1985年3月至1992年12月在北京燈具研究所工作，擔任設計室主任，1990
年擔任研究所副所長；1993年1月至2012年5月，在中國照明電器協會工作；2012年6月至今，在
中國照明學會工作，現擔任秘書長。2010年6月當選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獨立董事。截至目前，
竇林平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
證券交易所懲戒。

薛義忠（獨立董事）：男，1968年7月出生，安徽滁州人，研究生學歷，擁有律師資格證
書、經濟師資格證書及政工師任職資格。1993年-2001年在中國工商銀行江蘇常州分行任國際業
務處、法律事務處及信貸管理處（含資產風險管理科、房地產信貸科、外匯信貸科、項目信貸
科、工商信貸科等職能部門）副科長、科長、副處長及處長等職務；2001年至今，在國浩律師集
團事務所工作，是國浩律師集團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金融專業委員會負責人，深圳辦公室管理合
夥人。2012年8月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截至目前，薛義忠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
B」股份，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附件二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案
為了規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根據廣東證監局《關於進一步提高轄區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導意見》（廣東證監〔2012〕206號）的要求，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對公
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1、原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條：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
利益。違反規定的，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和公司社會公眾股股東負有誠信義務。控股股東應嚴格依
法行使出資人的權利，控股股東不得利用利潤分配、資產重組、對外投資、資金佔用、借款擔保
等方式損害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損害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
的利益。

嚴禁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侵佔公司資產，嚴禁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企業佔用公司資金。公司
股東侵佔公司資產給公司帶來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修改為：
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利益。違反規定的，給公司造

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和公司社會公眾股股東負有誠信義務。控股股東應嚴格依

法行使出資人的權利，控股股東不得利用利潤分配、資產重組、對外投資、資金佔用、借款擔保
等方式損害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損害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
的利益；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謀取額外利益；不得對股東大會人事選舉決議和董事會人事聘任決
議履行任何批准手續；不得越過股東大會和董事會任免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干預
公司生產經營決策；不得干預公司的財務會計活動，不得向公司下達任何經營計劃或指令；不得
以其他任何形式影響公司經營管理的獨立性或損害公司的合法權益。

嚴禁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侵佔公司資產，嚴禁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企業佔用公司資金。公司
股東侵佔公司資產給公司帶來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2、原公司章程第四十條第（十三）項 「審議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超過公司最
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30%的事項」修改為 「審議公司購買或出售資產按照交易類型在連續十二個
月內累計計算達到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30％的事項。」

3、在原公司章程第四十條之後增加一條：
股東大會對董事會的授權原則和授權內容應清晰，授權不能影響和削弱股東大會權利的行

使。
4、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條：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為，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

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二）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

保；
（三）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
（四）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10%的擔保；
（五）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供的擔保。
修改為：
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為，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

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二）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

保；
（三）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
（四）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10%的擔保；

（五）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供的擔保；
（六）中國證監會、深圳證券交易所規定的其他擔保情形。
5、在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條之後增加一條：
審議公司發生的交易（受贈現金資產除外）達到下列標準之一的事項，公司除應當及時披露

外，還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一）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50％以上，該交易涉及的資產總

額同時存在賬面值和評估值的，以較高者作為計算數據；
（二）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相關的營業收入佔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

審計營業收入的50％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五千萬元；
（三）交易標的（如股權）在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相關的淨利潤佔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

計淨利潤的50％以上，且絕對金額超過五百萬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額（含承擔債務和費用）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以上，且

絕對金額超過五千萬元；
（五）交易產生的利潤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50％以上，且絕對金額

超過五百萬元。
以上指標計算中涉及的數據如為負值，取其絕對值計算。
6、在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條之後增加第二條：
審議公司發生的提供財務資助、委託理財，按交易事項的類型在連續十二個月內累計達到第

四十二條（一）至（五）款相應標準的事項，公司除應當及時披露外，還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
議。

7、在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條之後增加第三條：
公司與關聯自然人發生的交易金額在30萬元以上的關聯交易，或公司與關聯法人發生的交易

金額在300萬元以上且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0.5％以上的關聯交易，應當經董事會
審議。

公司與關聯人發生的交易（公司獲贈現金資產和提供擔保除外）金額在3000萬元以上，且佔
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的關聯交易，經董事會審議後，應當提交公司股東大
會審議。

8、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請求
時」修改為：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請求時」。

9、原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條：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董事會請求
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董事會提出。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
的規定，在收到請求後10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書面反饋意見。

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當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5日內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
知，通知中對原請求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者在收到請求後10日內未作出反饋的，單獨或者合計持
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監事會提
出請求。

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在收到請求5日內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通知中對
原提案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監事會未在規定期限內發出股東大會通知的，視為監事會不召集和主持股東大會，連續90日
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修改為：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董事會請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並應當以

書面形式向董事會提出。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的規定，在收到請求後10日內
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書面反饋意見。

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當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5日內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
知，通知中對原請求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者在收到請求後10日內未作出反饋的，單獨或者合計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監事會提
出請求。

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在收到請求5日內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通知中對
原提案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監事會未在規定期限內發出股東大會通知的，視為監事會不召集和主持股東大會，連續90日
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10、原公司章程第四十九條第二款： 「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持股比例不得低於
10%。」修改為： 「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持股比例不得低於5%。」

11、原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條：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以及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
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公司提出提案。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並書
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應當在收到提案後2日內發出股東大會補充通知，公告臨時提案的內容。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公告後，不得修改股東大會通知中已列明
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東大會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提案，股東大會不得進行表決並作
出決議。

修改為：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以及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

向公司提出提案。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並書

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應當在收到提案後2日內發出股東大會補充通知，公告臨時提案的內容。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公告後，不得修改股東大會通知中已列明

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東大會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五條規定的提案，股東大會不得進行表決並作

出決議。
12、原公司章程第八十條：公司應在保證股東大會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方式和途

徑，包括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
修改為：
公司應在保證股東大會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包括提供網絡形式的投

票平台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
股東大會在審議以下事項時，除召開現場會議外，還應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
（一）證券發行；
（二）重大資產重組；
（三）股權激勵；
（四）股份回購；
（五）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的關聯交易（不含

日常關聯交易）；
（六）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的對外擔保（不含

對合併報表範圍內的子公司的擔保）；
（七）低於既定政策或回報規劃的現金分紅方案；
（八）股東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償還其所欠該公司的債務；
（九）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附屬企業到境外上市；
（十）中國證監會、深圳證券交易所要求採取網絡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項。
13、原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條第（三）項： 「及時了解公司業務經營管理狀況」修改為： 「建

立健全董事問詢和回復機制，董事可隨時聯絡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時了解有關經營管理情況或
要求提供有關資料」。

14、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四條：獨立董事應按照法律、行政法規及部門規章的有關規定執
行。

修改為：
為充分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獨立董事除具有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賦予董事的一般職

權外，還享有以下特別職權：
（一）重大關聯交易（指公司擬以關聯人達成的總額高於300萬元且高於公司最近經審計淨

資產值的0.5％的關聯交易）應由獨立董事認可後，提交董事會討論；獨立董事作出判斷前，可
以聘請中介機構出具獨立財務顧問報告，作為其判斷的依據；

（二）向董事會提議聘用或解聘會計師事務所；
（三）向董事會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四）提議召開董事會；
（五）提議召開僅由獨立董事參加的會議；
（六）就公司的重大事項發表獨立意見；
（七）就特定事項獨立聘請外部中介服務機構；
（八）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向股東公開徵集投票權。
獨立董事行使上述特別職權（第六項除外）應當取得全體獨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獨立董事行使職權時發生的合理費用由公司承擔。
15、在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四條之後增加一條：
凡經董事會決策的事項，公司必須按法定的時間提前通知獨立董事並同時提供足夠的資料，

獨立董事認為資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補充。當兩名或兩名以上獨立董事認為資料不充分或論證
不明確時，可聯名書面向董事會提議延期召開董事會會議或延期審議相關事項，董事會應予採
納。

獨立董事行使職權時，公司有關人員應當積極配合，不得拒絕、阻礙或隱瞞，不得干預其獨
立行使職權。如行使職權遭遇阻礙，可向公司董事會說明情況，要求高級管理人員或董事會秘書
予以配合。獨立董事有權要求公司披露其提出但未被公司採納的提案情況及不予採納的理由。

16、在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條之後增加一條：
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的授權原則和授權內容應清晰，授權不能影響和削弱董事會權利的行

使。董事會不得全權授予下屬專業委員會行使其法定職權。
17、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條：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
（二）督促、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執行；
（三）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修改為：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
（二）督促、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執行；
（三）對董事會的運作負主要責任，確保建立完善的治理機制，確保及時將董事或高級管理

人員提出的議題列入董事會議程，確保董事及時、充分、完整地獲取公司經營情況和董事會各項
議題的相關背景材料，確保董事會運作符合公司最佳利益；

（四）鼓勵持不同意見的董事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確保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進行有效溝
通，確保董事會科學民主決策；

（五）採取措施與股東保持有效溝通聯繫，確保股東意見尤其是機構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的
意見能在董事會上進行充分傳達，保障機構投資者和中小股東的提案權和知情權；

（六）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18、在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條之後增加一條：
公司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制定和實施公司利潤分配管理制度。
19、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條：公司實行內部審計制度，配備專職審計人員，對公司財

務收支和經濟活動進行內部審計監督。
修改為：
公司實行內部審計制度，設置審計部門並配備專職審計人員，對公司財務收支和經濟活動進

行內部審計監督。
20、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條：公司內部審計制度和審計人員的職責，應當經董事會批准

後實施。審計負責人向董事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修改為：
公司《內部審計制度》應當經董事會批准後實施。審計人員向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負責並報告

工作。
21、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六條：公司召開董事會的會議通知，以傳真和電話通知方式進

行。
修改為：
公司召開董事會的會議通知，以電子郵件、傳真和電話通知方式進行。
22、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七條：公司召開監事會的會議通知，以傳真和電話通知方式進

行。
修改為：
公司召開監事會的會議通知，以電子郵件、傳真和電話通知方式進行。
23、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八條：公司通知以專人送出的，由被送達人在送達回執上簽名

（或蓋章），被送達人簽收日期為送達日期；公司通知以郵件送出的，自交付郵局之日起第六個
工作日為送達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為送達日期。

修改為：
公司通知以專人送出的，由被送達人在送達回執上簽名（或蓋章），被送達人簽收日期為送

達日期；公司通知以郵件送出的，自交付郵局之日起第六個工作日為送達日期；公司通知以電子
郵件方式發出的，以電子郵件發出日為送達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
日為送達日期。

註：經過上述內容的修改和增加，本次公司章程增加了7條，故公司章程由原來的198條增
加到205條，原有的條、款將依次順延作相應調整。

附件三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為進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根據廣東證監局《關於進一步提高轄區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

導意見》（廣東證監〔2012〕206號）的要求，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現對董事會議事規則進行
如下修改：

1、董事會議事規則第七條：親自出席和委託出席
董事原則上應當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會議的，應當事先審閱會議材料，形成

明確的意見，並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
董事未出席董事會會議，亦未委託代表出席的，視為放棄在該次會議上的投票權。
修改為：
親自出席和委託出席
董事應積極參加董事會，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的，應當事先審閱會議材料，形成明確的意

見，並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如特殊原因不能親自出席會議，也不能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
時，董事會應提供電子通訊方式保障董事履行職責。除了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提供的資料外，董事
還應主動通過其他渠道獲知公司信息，特別是應加強與中小股東的溝通，並在審議相關議案、作
出決策時充分考慮中小股東利益與訴求。

董事未出席董事會會議，亦未委託代表出席或利用電子通訊方式履行職責的，視為放棄在該
次會議上的投票權。

2、董事會議事規則第十九條：決議公告
董事會決議公告事宜，由董事會秘書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辦

理。在決議公告披露之前，與會董事和會議列席人員、記錄和服務人員等負有對決議內容保密的
義務。

修改為：
決議公告
董事會決議公告事宜，由董事會秘書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辦

理。在決議公告披露之前，與會董事和會議列席人員、記錄和服務人員等負有對決議內容保密的
義務。

公司應主動披露公司治理相關信息，包括董事選舉的提名、審議、表決結果等資料，董事會
成員的工作履歷，每名董事出席董事會和股東大會的出席率，每名董事親自出席、委託出席和缺
席董事會的次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履職情況及其薪酬情況等。

公司除在證監會指定的媒體上進行信息披露之外，還應在公司網站上披露定期報告、臨時報
告及其他公司治理的相關制度，包括公司章程、 「三會」議事規則、總經理工作細則、專門委員
會的職責範圍等。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 粵照明（B股） 公告編號：2013—007
股票代碼：000541（A股） 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4月12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全體監事發出召開第六屆
監事會第八次會議的通知，會議於2013年4月24日在公司辦公樓五樓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到監事5
人，實到監事5人。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由監事會主席焦志剛
主持，審議通過了以下決議：

1、審議通過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 票。
2、審議通過2012年度報告及其摘要（包括中、英文）；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監事會對2012年年度報告審核意見如下：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的編製和審議程序符合法

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規定，所披露的
信息真實、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2年度的經營情況和財務狀況；公司監事會未發現參與2012年年
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3、審議通過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4、審議通過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監事會認為：公司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及公司當

前的實際情況，切實保護了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5、審議通過關於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為進一步促使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職責，根據廣東證監局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提高轄區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導意見》的文件要求，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對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款進
行了修改，對原第三條進行了修改，在原第三條之後增加一條。經過上述內容的修改和增加，原
有的條款序號將以此順延做相應調整。

詳細內容見刊登在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的《監事會議事規則》。
6、審議通過關於提名和選舉第七屆監事會股東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第六屆監事會從2010年6月至2013年5月底任期三年已滿，需要進行換屆選舉。
現提名莊儒嘉、張穎啟為第七屆監事會股東監事候選人。
本次監事選舉採用累計投票制。
兩名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
7、審議通過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8、審議通過2012年度內部控制的自我評價報告的議案；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監事會認為：報告期內，公司根據實際情況修訂和完善了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進一步健全完善，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部門的要求。內部控制活
動基本涵蓋公司所有運營環節，形成了比較規範的內部控制體系，能夠保證公司正常生產經營，
合理控制經營風險。我們認為公司2012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真實、完整、客觀地反映了公
司內部控制的實際情況。

9、審議通過2013年一季度報告；

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以上第1、2、3、4、5、6、7項議案需要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2013年4月24日

附：監事候選人簡歷
莊儒嘉：男，廣東潮陽人，1957年10月出生，中專文化。連任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董事一

職超過20年，並擔任浙江佑昌照明電器有限公司、佑昌（杭州）照明器材有限公司董事，對照明
行業的市場營銷策略有多年經驗。2010年6月起擔任本公司監事。截至目前，莊儒嘉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除了與公司第二大股東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構成關聯關係

之外，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張穎啟：男，上海人，1951年2月出生，研究生學歷。2001年5月至2010年8月在廣州珠江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任總經理，2010年8月至2012年7月任廣州珠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2011年
5月起擔任本公司監事。截至目前，張穎啟先生未持有 「佛山照明」或 「粵照明B」股份，與公
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未受過
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 粵照明（B股） 公告編號：2013—008
股票代碼：000541（A股） 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報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了解詳細內容，應當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年度報告全文。
公司簡介

2、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1）主要財務數據
公司是否因會計政策變更及會計差錯更正等追溯調整或重述以前年度會計數據

（2）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3）以方框圖形式披露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
公司目前不存在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1）公司第一大股東是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二零零四年六月在香港設立，註冊資本金為
50萬港元，單位負責人Werner Hoffmann，沒有實質性業務經營；現持有本公司13.47%的股
份。

（2）公司第二大股東是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一九七八年在香港設立，註冊資本金為200
萬港元，法定代表人莊堅毅，主要經營範圍是燈產品銷售、出入口業務；現持有本公司10.5%的
股份。

3、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1）2012年經營情況

2012年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仍處於徘徊築底艱難應對階段，特別是產業轉型升級和極其嚴峻
的出口形勢，對公司的經營業績產生了較大影響。在面對諸多不利因素的情況下，全年實現營業
收入22.02億元，比上年下降2.61％；利潤總額4.72億元，比上年增長32.96％；歸屬於母公司的淨
利潤4.00億元，比上年增長37.31％；實現稅後每股收益0.41元。

公司按照年初董事會的決策部署，確立了 「加強研發力量、調整產品結構、強化內部管理、
嚴格控製成本」的經營管理主線，積極開展以下主要工作，不斷提升公司綜合競爭力。

、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在產品研發上下功夫
積極應對淘汰白熾燈，推廣綠色照明等產業政策變化，在產品開發，尤其是LED新產品開發

上增加投入，針對國家扶持政策研發產品，向市場推出科技含量較高的新產品，通過產品結構優
化調整，不斷擴大LED產品在公司銷售收入中所佔的比重。

、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在營銷管理上下功夫
注重營銷渠道建設，確保公司可持續發展。在國內市場方面，加強全國銷售隊伍的建設，加

強業務人員培訓；強化內部管理，提高團隊整體戰鬥力；完善內部流程，採取更加靈活的銷售策
略，制定對應政策扶持重點產品提高客戶服務質量。在國際市場方面，針對性地參與品牌知名度
高影響力強的國際或地區展會，重點推廣公司自主品牌，提高佛山照明品牌國際知名度。在渠道
創新方面，通過便捷的信息網絡開拓新客戶，節約營銷成本。

、重管理強績效，在內部管理上下功夫
一是提高管理水平、加強成本控制。運用SAP系統，加強能源管理，改進耗能設備，降低能

源成本；尋求新工藝、新材料，整合採購資源，節約原材料成本；繼續完善材料限額領用制度，
使車間生產處於受控狀態。

二是實施績效管理，調動和激勵員工積極性。公司通過加強目標完成情況的跟進，堅持每季
度召開的業績總結會議，促使各部門完成目標，強化績效考核作用，將員工薪酬與業績指標考核
掛，充分體現各部門工作產出，逐步形成 「比業績、拼收入」的良好氛圍，促進公司加快發
展。

、全面實施內控規範，在防範風險上下功夫
報告期內，公司積極推進內控規範工作的全面實施，切實做好公司的內部控制體系建設。通

過重新梳理公司的業務流程，組織風險識別及評估、內控有效性測試等活動，查找公司的內控缺
陷並落實整改，使公司建立比較完整的內控體系，有效防範和化解風險，保證公司健康發展。

（2）、2013年工作計劃
繼續優化產品結構，加大力度發展LED照明產品
在保持公司傳統優勢產品的基礎上，加快開發節能、環保和科技含量高的新產品，繼續從研

發、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加大在LED照明產品的投入力度，豐富產品系列，做好產品的技術更
新與儲備工作；擴大LED生產車間，提高生產能力；加大市場投入力度，建立多種銷售渠道。通
過一系列的組合拳，樹立公司的LED照明產品市場地位，為公司未來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加強品牌和渠道建設，推進市場可持續穩定發展
通過參加品牌知名度高、行業影響力強的國際或地區展會，宣傳和推廣公司產品。繼續實施

品牌戰略，不斷進行技術革新，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產品，把好產品質量關，適當增加廣告資源投
入，不斷提升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在渠道建設方面，維護和強化原有渠道，幫助老客戶
發展，適度增加有實力的新客戶，加快三、四級市場布局，細化分銷商管理，加強市場掌控力
度，提升公司在零售、工程渠道上的影響力。

提升管理水平，促進公司發展
2013年，公司將採取多項措施提升內部管理水平，降低運營成本。進一步優化公司資源配

置，整合業務領域，並加強績效考核，做到權責分明，提高員工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通過管理升
級，進一步保障公司經營目標的實現。

4、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1）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核算方法發生變化的情況說明
不適用
（2）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況說明
不適用
（3）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合併報表範圍發生變化的情況說明
佛山高明富灣山水休閑度假有限公司原是公司於2006年投資設立的全資子公司，自該公司

成立之日起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範圍。2012年10月，經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委託佛山市榮
信拍賣行有限公司對佛山高明富灣山水休閑度假有限公司100％股權進行拍賣，並根據拍賣結
果將相關股權作價31,705萬元全部轉讓予廣東團億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佛山市鴻億置業投資有限
公司，相關股權轉讓款已於2012年11月收訖並辦理完畢佛山高明富灣山水休閑度假有限公司的
工商變更登記手續，故以2012年11月30日作為本次股權轉讓基準日。股權轉讓完成後，公司對佛
山高明富灣山水休閑度假有限公司不再擁有控制權，不再將其納入合併範圍。

（4）董事會、監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本報告期 「非標準審計報告」 的說明
不適用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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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13年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
一、預計2013年日常關聯交易的基本情況

單位：萬元

說明：
1、在關聯採購中，2012年實際發生金額比2012年預計金額減少88.2％，主要是因為受整體

經濟環境影響，公司減少部分原材料的採購數量。同時，部分原材料找到新廠家而轉移採購。
2、在關聯銷售中，2012年實際發生金額比2012年預計金額減少27.3％，主要是因為受國外

經濟環境影響，銷售額下降。

二、關聯方介紹與關聯交易
1、基本情況：
（1）歐司朗（中國）照明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Shengpo Wu，註冊資本：3988.08萬歐

元，註冊地址：佛山市工業北路1號，經營範圍：從事生產、加工、開發、銷售電光源產品、各
類燈具、相關控製器件和附屬配件；提供公司產品的安裝、維修、售後服務，組織相關的業務培
訓和諮詢服務；從事上述同類商品的批發、佣金代理（拍賣除外）、進出口業務及相關的貿易諮
詢服務（店舖經營，涉限、涉證產品除外）。向關聯公司（包括海外）提供會計、財務管理等的
相關服務；生產、銷售電光源生產設備，並提供技術支持。

（2）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第二大股東，法定代表人：莊堅毅，註冊資本：200
萬港元，註冊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4001-06室，經營範圍：電子產品，
電光源產品，燈具，電光設備等進出口業務， 提供照明設計安裝及售後服務。

（3）佑昌（杭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莊堅毅，註冊資本：1200萬美元，註
冊地址：杭州市富陽東洲街道高爾夫路566號，經營範圍：生產製造電光源產品、燈具、光源器
材、日用照明玻璃、照明電器設備、金屬壓鑄件等。

（4）佑昌電器（中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莊堅毅，註冊資本：500萬美元，註冊地
址：河北省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全興路，經營範圍：生產、組裝燈光器材、建築電器及配套器
材、開發新產品、銷售本公司生產的產品並進行諮詢和售後服務。

（5）杭州時代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莊堅毅，註冊資本：300萬美元，註冊地
址：杭州市莫干山路913號，經營範圍：生產銷售金屬化物等及配套件。

（6）佑昌（新鄉）照明機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莊堅毅，註冊資本：10萬美元，註冊
地址：新鄉市風泉區寶山東路169號寶山東路辦事處辦公樓1層，經營範圍：照明設備領域的技術
開發、技術轉讓、技術諮詢、技術服務及電光源設備、電光源配套配件等的批發。

（7）佑昌（新鄉）電光機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莊堅毅，註冊資本：130萬美元，註冊
地址：新鄉市宏力大道69號，經營範圍：加工、製造電光源產品、電光源生產設備及儀器等。

2、與關聯方之關聯關係說明

3、履約能力分析
上述關聯方經營情況良好，並且與本公司保持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均具備良好的交易信用

和充分的履約能力，關聯方向公司支付的款項形成壞帳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
1、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公司向關聯方購買原材料、固定資產和銷售產品，在交易時以市

場價格為基礎，由雙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則簽訂協議，並嚴格按照協議進行。
2、上述交易沒有產生利益轉移事項。
3、上述交易標的沒有特殊性。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交易的必要性及持續性
公司的生產需要優質原材料的穩定供應，此種關聯交易是必要的，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
公司的部分產品通過關聯方銷售，可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公司生產規模的擴張，屬持續性關聯

交易，將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
2、交易的原因和真實意圖
公司選擇向關聯方採購原材料，主要是可以集中採購公司所需的部分原材料，而且供貨及

時、質量保證，有利於降低成本。
公司選擇向關聯方銷售產品，主要是增加本公司的銷售渠道，是對本公司銷售渠道的有益補

充。
3、交易的公允性：上述關聯交易是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礎上嚴格按照協議執行，無損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此類關聯交易不會對公司本期以及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產生不利影響。
4、對公司獨立性的影響：公司與上述關聯方之間的日常關聯交易對本公司的獨立性沒有影

響，公司主要業務不會因此對關聯人形成依賴或者被其控制。
五、審議程序
1、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本次關聯交易，代表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吳勝波和Michel Jean-Paul Henri（明鵬博先生）依法迴避表決。
2、公司三名獨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的事前認可

函，並發表了獨立意見。獨立董事認為：公司2013年與關聯方之間發生的關聯交易是根據公司生
產經營的需要，屬於正當的商業行為，有利於豐富和完善公司的產品鏈和供應鏈。本次關聯交易
定價均採用市場價格，充分體現了公平、公允的原則，不會對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關聯股東造
成不利影響和損失。公司董事會審議和表決該議案的程序合法有效，關聯董事迴避了表決。本次
關聯交易不會給公司的持續經營帶來重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3、此項日常關聯交易將在董事會通過後進行披露，並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六、備查文件
1、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就上述關聯交易出具的事前認可意見和獨立意見。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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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2012年度股東大會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會議時間：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上午8:30；
2、會議地點：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64號辦公樓五樓會議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4、召開方式：現場投票表決；
5、出席對象：
（1）截止2013年5月22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

A、B股股東。
（2）因故不能出席會議的股東可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東。
（3）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公司聘請的律師。

二、會議審議事項
1、審議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審議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審議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4、審議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5、審議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6、審議關於第六屆董事會任期屆滿，選舉第七屆董事會董事成員的議案；
7、審議關於第六屆監事會任期屆滿，選舉第七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的議案；
8、審議2013年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9、審議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10、審議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11、審議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12、審議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13、審議修改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議案。
以上議案的詳細內容請參見2013年4月26日刊登在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證

券日報、香港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的相關公告。
三、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手續：
（1）出席會議的個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證券帳戶卡和持股憑證。
（2）委託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授權人證券帳戶卡及持股憑證。
（3）法人股東持持股憑證、股東帳戶卡、營業執照複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權委託書、出席

人身份證。
異地股東可通過信函或傳真方式進行登記。
2、登記地點：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64號本公司辦公樓一層大廳
3、登記時間：2013年5月24日上午9: 00—11: 30，下午2: 00—5:00時。

四、其他
1、會期半天，與會人員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2、聯繫人：周向峰 黃玉芬

傳 真：(0757)82816276
電 話：(0757)82810239 82966062

五、授權委託書（附後）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4月24日

授權委託書

全權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我單位（本人）出席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度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姓名（名稱）： 委託人股東帳號：
委託人簽字（蓋章）：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
受託人簽字：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

如果委託人未對上述議案作出具體表決指示，被委託人可否按自己決定表決：
□ 可以 □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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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投資設立佛山照明燈光器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
一、投資概述

1、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務莊分公司（以下簡稱 「南海務莊分公司」）是本公司
的下屬分公司。由於南海務莊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在法律上不具有主體地位，且該公司所在地
為佛山市南海區，與本公司總部所在地禪城區分屬不同區，造成該公司在對外處理業務時因不具
備法律主體地位而存在諸多不便。為公司發展規劃及經營管理的需要，公司董事會同意在南海務
莊生產基地設立全資子公司。

2、本次投資事項已經過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
根據相關規定，本次投資事項屬於董事會審議權限，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3、本次投資設立全資子公司，不構成關聯交易，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
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4、董事會審議通過該投資事項後，授權管理層辦理該子公司註冊成立相關事宜。
二、設立公司的基本情況

1、公司名稱：佛山照明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2、註冊資本：1500萬元
3、經營期限：10年
4、註冊地址：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
5、股權結構：

6、經營範圍：研究、開發、生產電光源產品、電光源設備、電光源配套器件、電光源材
料、燈具及配件、電工材料、機動車配件、家用電器、電器插座、開關、消防產品、通風換氣設
備、LED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銷售上述產品；有關的工程及諮詢服務。
（以上內容以工商註冊登記為準）
三、對公司的影響

通過設立全資子公司，整合公司內部資源，理順公司管理關係，符合公司的戰略規劃和長遠
發展目標。

本次投資設立全資子公司不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4月24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 粵照明（B股） 公告編號：2013—012
股票代碼：000541（A股） 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第一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
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負責人鍾信才、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鍾信才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汪淑瓊聲
明：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親自出席了審議本次季報的董事會會議

第二節 主要財務數據及股東變化

一、主要財務數據
本報告期對以前期間財務數據是否進行了追溯調整或重述
□ 是 √ 否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二、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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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佛山照明/粵照明B
深圳證券交易所

董事會秘書
周向峰
（0757）82966062 82810239
（0757）82816276
fsldsh@126.com

股票代碼

證券事務代表
黃玉芬
（0757）82966028
（0757）82816276
fslhyf@163.com

000541/200541

營業收入（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總資產（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元）

2012年

2,201,910,731.89

400,466,745.11

240,056,445.28

437,396,852.06

0.41
0.41

14.06%

2012年末

3,448,274,301.82

2,950,106,976.17

2011年

2,260,929,873.55

291,660,093.73

297,942,436.25

269,878,443.21

0.30
0.30

10.53%

2011年末

3,155,554,351.27

2,790,878,659.33

本年比
上年增減(%)

-2.61%

37.31%

-19.43%

62.07%

36.67%
36.67%

3.53%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減(%)

9.28%

5.71%

2010年

1,956,068,628.79

263,776,242.98

254,762,928.20

210,629,139.93

0.27
0.27

9.89%

2010年末

3,128,547,460.46

2,766,913,027.29

報告期股東總數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DBS VICKERS
(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Taifook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張源
EAST ASIA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莊堅毅
廣州佑昌燈光器材貿易有限公司
趙熙逸
國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戶信用
交易擔保證券賬戶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股東性質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內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自然人
境內非國有法人

境內自然人

境內非國有法人

154,375

持股比例
（%）

13.47%
10.5%

1.49%

1.07%

0.98%

0.97%

0.85%
0.57%
0.32%

0.31%

公司前10名股東中，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和莊堅毅存在關聯關
係，屬一致行動人。除此之外，未知公司前10名股東中的其他股
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是否構成《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
規定的一致行動人。

年度報告披露日前
第5個交易日末股東總數

持股數量

131,815,685
102,751,648

14,558,494

10,506,212

9,600,001

9,527,080

8,324,132
5,586,815
3,100,000

3,033,502

持有有限售條件
的股份數量

131,815,685
0

0

0

0

0

0
675,675

0

0

150,535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公司與第一大股東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的方框圖
德國西門子公司
100%
德國歐司朗公司
100%

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
13.47%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聯
交易類別

關聯採購
原材料

關聯銷售

購買
固定資產

關聯人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佑昌電器（中國）有限公司
佑昌（杭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杭州時代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佑昌（新鄉）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佑昌（新鄉）電光機械有限公司
歐司朗（中國）照明有限公司
歐司朗（中國）照明有限公司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佑昌（杭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佑昌電器（中國）有限公司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佑昌（新鄉）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預計總金額

950
1500
800
50
50
50
60

2000
6000
500
300
1250
50

總計
3460

總計
8800

總計
1300

預計佔
同類交易的

比例

2.1%

3.4%

40%

2012年
實際發生
總金額

184.21

7629.93

176.55

關聯方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佑昌（杭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杭州時代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佑昌（新鄉）電光機械有限公司
佑昌（新鄉）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佑昌電器（中國）有限公司

歐司朗（中國）照明有限公司

關聯關係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動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動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動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動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法人的一致行動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一
致行動人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議案內容

審議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2012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
審議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審議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審議關於第六屆董事會任期屆滿，選舉第
七屆董事會董事成員的議案
審議關於第六屆監事會任期屆滿，選舉第
七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的議案
審議2013年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審議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審議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審議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審議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審議修改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議案

表決意見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東名稱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出資額

1500萬元

持股比例

100%

出資方式

現金

資金來源

自有資金

未親自出席董事姓名
竇林平
葉再有
Michel Jean-paul Henri
（明鵬博）

未親自出席董事職務
獨立董事

董事

董事

未親自出席會議原因
出差外地
出差外地

出差外地

被委託人姓名
劉振平
鍾信才

吳勝波

營業收入（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總資產（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元）

2013年1-3月

545,647,478.43

67,284,479.26

65,924,831.88

53,546,284.40

0.07
0.07

2.25%

2013年3月31日

3,612,469,576.55

3,020,793,963.40

2012年1-3月

491,445,026.36

56,925,457.34

56,734,856.01

154,906,190.86

0.06
0.06
2%

2012年12月31日

3,448,274,301.82

2,950,106,976.17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11.03%

18.2%

16.2%

-65.43%

16.67%
16.67%
0.25%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減(%)

4.76%

2.4%

項目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包括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沖銷部分）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企業業務密切相關，按
照國家統一標準定額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
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
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所得稅影響額
合計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1,563,940.25

42,249.99

119,371.52

34,850.73

-154,400.56
0.14

246,364.69
1,359,647.38

說明

--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歐司朗控股
有限公司
佑昌燈光器
材有限公司
DBS
VICKERS
(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股東性質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150,773

持股比例
（%）

13.47%

10.5%

1.57%

持股數量

131,815,685

102,751,648

15,352,188

持有有限售
條件的股份

數量

131,815,685

0

0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